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阜新高等专科学校省外实习安全

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

一、总则

制定依据：依据《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》（教职

成〔2021〕4 号）、《阜新市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实施细

则（试行）》（阜教发〔2024〕9 号）及《阜新高等专科学

校实习管理办法》（阜高专校字〔2025〕33 号），结合省

外实习地域远、监管难、安全风险高等特点，制定本预案。

适用范围：适用于学校组织或学生申请的、实习单位位

于辽宁省外的认识实习（≤4 教学周）与岗位实习（一般 6 个

月），覆盖实习全程及往返途中的突发事件处置。

核心原则：坚持 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，分级响应、

协同联动，权益保障、快速处置”，严禁以省外实习名义开

展无关劳务，严格落实 “3 个必须”（必须评估单位、必须

购专项保险、必须建跨区域应急机制）。

二、省外实习日常管理（预防基础）

单位遴选管控：优先选择 “京津冀”“长三角”“珠

三角” 及阜新产业协作区域企业，专业匹配度≥80%；校企



办联合院系实地评估企业工作环境、住宿条件及当地应急资

源（医院、派出所），留存资质证明与评估报告，对发生重

大安全事故、克扣补贴的企业实行 “一票退出”。

日常监管机制：实行 “双导师 + 属地联络员” 制度，

校内导师每周 1 次视频沟通（留存记录），辅导员每日通

过 “实习打卡系统” 核查安全；企业每月 5 日前提交《实

习生表现报告》；学校每学期至少 1 次实地检查（远途委

托当地教育部门代检）。

保险与培训：学生处为实习生购买 “实习综合险”（含

异地就医、交通意外）+“紧急救援险”（含医疗转运），

保障覆盖往返全程及实习后 1 周；院系行前开展专项培训，

内容包括属地风俗、防诈骗、应急联络流程。

三、突发事件应急处理（核心流程）

（一）事件分类与分级

一般事件：轻微擦伤、感冒发烧、短期失联（≤2 小时）；

较大事件：骨折、急性疾病、失联超 2 小时、轻微工

伤；

重大事件：重伤、昏迷、失联超 12 小时、自然灾害、

重大安全事故。

（二）分级处置流程

一般事件：企业导师 / 联络员协助就医，辅导员 1 小

时内掌握情况，指导走保险理赔，24 小时内提交《处置记

录》至院系。

较大事件：企业第一时间送当地三甲医院，同步报学校



应急专线（0418-2290243）及院系；院系 2 小时内派教师

赴现场（或委托属地联络员），通知家长；学校启动保险，

协调企业垫付医疗费，事后 3 日内提交《事件报告》。

重大事件：企业、学生或家长立即报告学校，校领导班

子 1 小时内研判，派工作组赴现场协调当地政府；学生处

同步组织心理疏导，2 日内形成《重大事故处置报告》报上

级部门；善后阶段跟进保险理赔与家长安抚。

四、应急保障措施

组织保障：学校成立省外实习应急小组（校长任组长），

设 24 小时应急专线；院系建实习生《安全档案》（含联系

方式、健康状况），每周排查风险。

物资与通讯：为实习生发放《安全联络卡》（含专线、

当地医院电话）；学校预留应急资金（用于紧急医疗垫付），

定期更新校、企、家、属地联络方式。

善后衔接：事故后辅导员跟踪学生康复情况，协调企业

按协议保障权益；对成绩受影响的实习生，可申请延期实习

考核。

五、附则

本预案由教务处、学生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

未尽事宜参照上级及学校相关规定。

院系每学年至少 1 次应急演练（模拟事故、工伤处置），

演练记录纳入实习管理考核。


